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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人优待工作的

实　施　意　见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级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为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尊老助老的传统美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全国老龄办等21个部门《关于加强老年人优待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全国老龄办发〔2005〕46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老年人优待工作的指导原则和要求

老年人优待工作要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出发，立足于城乡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因地制宜，落实优待政策。优待服务工作在兼顾老年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医疗保健以及维护权益等方面需要的同时，要照顾贫困、高龄、鳏寡孤独和病残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需求。

二、优待对象

具有本市辖区户籍，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三、提供养老优待，改善养老条件

（一）提供救助服务

1．提供生活救助。将贫困老年人救助纳入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对贫困老年人给予重点照顾。

2．提供医疗救助。将城市“三无”老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和扶养人）、农村“五保”老人和城乡贫困老年人作为重点，纳入城乡医疗救助范围。

（二）落实减免政策

1．减免社会集资。农村老年人不承担“一事一议”筹劳任务，有条件的地方不承担“一事一议”筹资任务。

2．减免挂号费。各级医疗机构应为老年人就医提供方便和优先优惠服务。对60岁以上老人普通门诊和专家门诊减半收费，挂号、就诊、取药和住院等，均可实行优先。有特殊困难的老年人享受医疗保健优待。

3．免费乘坐公交车。长途汽车、铁路、水路客运等应为老年人提供优先购买车票、船票、飞机票，优先上下车（船）等服务。老年人凭优待证免费乘坐中心城区公共汽车并设立“老幼病残孕”专座。

4．老年人免费使用收费公共厕所。

5．减免门票。政府投资主办的旅游景点（开放的文物景点）、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和公共图书馆等公益性文化设施，要向老年人免费开放。

6．贫困老年人可免费入老年大学（学校）学习。

（三）提供社会福利服务

1．发放长寿补贴。90岁—94岁老人，发给50元/月·人的长寿生活补贴金；95岁—99岁老人，发给100元/月·人的长寿生活补贴金；对百岁及其以上的老人发给200元/月·人的长寿生活补贴金。所需经费由各区县（园区）列入财政预算。

2．完善老年设施。严格执行《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和《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规范城市建筑，重点做好城市道路、车站、机场、商场、公交站点、住宅居住区和其它公共建筑物的无障碍设施建设，为老年人居住和出行创造无障碍环境。

3．推进居家养老。加大城市福利机构、民营养老机构、农村敬老院等居家养老建设力度，提高农村敬老院、城镇“三无”特困老年人的集中供养率，改善散居孤老的住房条件。确保城市孤老、农村“五保”老人生活不低于当地一般居民的生活水平。

4．提供住房方便。对身边无子女的老人，在住房拆迁安置中，应本着方便生活的原则，“安置房”的楼层安排上要优先给予照顾。对居住公房、身边无子女的老人，在房屋维修等方面要优先提供服务。

5．推进医疗保险。各区县（园区）民政部门对符合救助条件的农村“五保”老人和城市低保老年人，参加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养老医疗保险，个人所需缴费部份予以资助。各级医疗机构对农村70岁及以上老年人，在医疗费用上要给予适当的优惠。

6．凡由政府出资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要为老年人提供方便和优惠。

7．丰富老年文化生活。影剧院、体育馆应积极为老年人实行票价优惠，在淡季可为老年文艺团体优惠或免费提供演出场地。

（四）提供法律服务

1．提供法律援助。对城市“三无”老人、农村“五保”老人和城乡贫困老年人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各级法律援助机构要简化程序，优先受理、优先审核和指派。对老年人申请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和受案范围适当放宽。对交纳诉讼费确有困难的，可缓交、减交或免交。

2．提供法律咨询。公益性法律服务机构应对老年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和有关服务；其它法律服务机构对老年人的法律咨询应酌情减免费用，并积极承办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法律援助案件。

四、鼓励非政府投资兴办的文化、体育场馆和旅游景点，参照本意见提倡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优待项目

五、加强领导，加大投入，切实抓好老年人优待工作

各级各部门要加强对老龄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不断加大老年社会事业经费投入。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要在同级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建立有关涉老优待职能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负责老年人优待工作的具体组织、指导、协调和督查。各级涉老优待职能部门要按照本意见的精神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和措施，并抓好落实。

　　　　　　
　　　　　　二○○九年六月八日
主题词：民政　老年人　优待　意见

  抄送：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市中

        级法院，市检察院，遂宁军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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